綠建築發展歷程大事記
	西元
	事  件

	1973
	‧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機。

	1979
	‧第三次世界能源危機，經濟部能委會正式成立。
‧營建署推動出版《建築設計省能對策》一書，並研擬《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節約能源規範草案》。

	1980
	‧經濟部成立能源委員會。
‧工研院成立能源與礦業研究所進行建築節約能源相關研究。

	1981
	‧營建署成立。

	1982
	‧墾丁國家公園公告實施。

	1987
	‧環保署成立。

	1989
	‧內政部成立「建築研究所籌備處」。

	1990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建築節約能源優良作品的評選及獎勵活動」。

	1995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正式成立。
‧建築節能法制化於建築技術規則中增訂「節約能源」條文以規範辦公、百貨、飯店類等大型空調建築物實施ENVLOAD指標節能管制。

	1996
	‧行政院成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1997
	‧內政部營建署「營建白皮書」，明示竭力推動綠建築政策。
‧建築技術規則「節約能源」條文增列醫院、住宿類及一般建築物的適用物件，管制物件也由原來樓地板面積四千平方公尺，擴大至兩千平方公尺以上的建築物。

	1998
	‧依據亞熱帶氣候特色，提出七大評估指標的本土化綠建築標章評估系統，。

	1999
	‧1999年9月1日開始進行綠建築標章的評選與認證工作。

	2000
	‧2000年3月，環保署的「國家環境檢驗大樓」，成為國內第一棟取得「綠建築」標章的大樓。
‧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將「綠建築」納入必修課程。

	2001
	‧2001年3月行政院核定「綠建築推動方案」，規定公有建築物經費在5000萬以上者，必須申請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始得領取建造執照。
‧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起開設「建築節能」課程。

	2002
	‧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水與綠建設計畫。
‧建築技術規則「節約能源」條文將臺灣分為北、中、南三個氣候區，降低北部與中部氣候區之耗能基準值，提高南部氣候區之耗能基準值。

	2003
	‧2003年5月行政院修正核定「綠建築推動方案」。
‧2003年版綠建築標章評估系統新增「生物多樣性」與「室內環境」指標，形成九項評估指標系統，並修正部分評估指標評估內容。
‧「台大綠房子」實驗性質的省能房屋建造完成。

	2004
	‧內政部營建署於建築技術規則中，新增第17章「綠建築專章」相關條文，正式將綠建築的設計理念落實於建築設計規範中。
‧建築技術規則擴大「節約能源」適用範圍，除了在住宿類或學校類及大型空間類建築物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之規定以外，在其他各類建築物另規定超過一千平方公尺者必需檢討建築節約能源設計，該項指標日趨嚴格。
‧2004年7月31日「綠建材標章」開始接受申請，優先受理「健康綠建材」及「再生綠建材」之評估及核發。
‧2004年11月8日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十八次委員會議核定臺灣二十一世紀議程-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明示今後應更積極地推動綠建築，於建築技術規則中增訂綠建築專章，並訂定相關設計技術規範。
‧舉辦 「綠建築博覽會」，向社會大眾推廣綠建築。

	2005
	‧2005年1月1日起實施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 (1)建築基地綠化、(2)建築基地保水、(3)建築物節約能源等三項指標。
‧將綠建築標章評估體系分為規劃評估、設計評估及獎勵評估(分級評估)等三階段。並修訂相關評估指標之基準值，以與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基準值有所區隔。
‧行政院「永續臺灣發展願景及策略綱領」。

	2006
	‧2006年7月1日起實施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綠建材指標。
‧綠建築標章評估系統正式將「分級評估」納入評估作業中。
‧文化大學將「綠建築概論」課程 納入通識教育之一環。

	2008
	‧2008年1月11日行政院修正核定「生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1月23日起實施。

‧內政部於2008/9/25第20次部務會議討論通過營建署所提「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修正案。為鼓勵更新案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規劃設計，本次修法業特別明定經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取得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者，得予以獎勵，另為加強後續施工及管理維護，並明定實施者應於更新後2年內取得綠建築標章，否則保證金不予退還。

	2009
	‧2005年1月1日起實施建築技術規則「綠建築專章」建築物雨水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